[bookmark: _Toc112600573]国道217线库车至沙雅公路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招标公告
1. [bookmark: _Toc11260056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国道217线库车至沙雅公路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已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国道217线库车至沙雅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新发改批复〔2022〕70号文）批准建设，并经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批准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实施。本项目的实施机构/招标人为阿克苏地区交通运输局，招标代理为北京金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的社会资本进行公开招标。
2. [bookmark: _Toc11260056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bookmark: _Toc111039901]（一）项目概况
1. 路线起终点
路线起点位于老G217线K1077处，位于盐水沟收费站南侧约5.5km的既有G217线上，距离库车市城区西北既有G217与G3012吐和高速交叉(双喇叭立交)约4.5km，设置平面交叉，终点位于沙雅县城西南，克孜勒塔木村附近。总体走向由北向南。路线全长80.380km。
2. 路线走向
路线起点位于老G217线K1077+000处，盐水沟收费站南侧约5.5km的既有G217线上，设置平交，路线沿库车市西侧城市规划外布线，接于库车市城区西侧与G3012线吐和高速相接，设置吐尔立交，此段公路按照二级道路标准建设，路线长度14.018km。路线穿过G3012线吐和高速后向东沿规划水库北侧与龟兹机场南侧布线，跨越南疆铁路，前行约7.6km，与既有国道217线交叉，设置库车南立交1处（B型单喇叭），而后路线远离旧路向南与老路约平行约1km伴行，路线从比西巴格乡西侧通过。路线避让村庄后向南至齐满镇，在K34+330处设置大桥上跨英达里亚河，在K42+130附近设置齐满镇互通立交，路线继续向南在桩号K42+725处进入沙雅县范围，在K56+050上跨消尔艾肯河，经努尔巴克乡，向南从阔什墩村东侧、亚当村及英阿瓦提村西侧穿过，向南跨过渭干河，至沙雅县北海楼乡东。路线向南从沙雅县规划区西边过境，在K73+813处设置沙雅县互通立交，连接沙雅县城市主干道，经喀什巴克村东侧路线折向西南，经克孜勒塔木北侧，终点（K80+380）位于沙雅县城西南，克孜勒塔木村附近，在既有G217北侧1.1km处。路线全长80.380km。全线总体走向由北向南。
3. 建设规模
本项目建设总里程为80.38km，其中采用一级公路66.362km，设计速度100km/h，二级公路段14.018km，设计速度80km/h。共新建大桥997/4（m/座）、中桥1080.4/19（m/座）、小桥560.7/26（m/座），通道39处，涵洞151道，互通式立交4处，路段监控通信站1处，收费站4处，服务区1处，养护工区1处。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同步建设必要的交通工程和沿线设施。
根据可研报告批复，本项目总投资338716.03万元（含建设期利息 13388.73万元），其中静态总投资（建设投资）325136.03万元，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为255985.78万元、土地使用及拆迁补偿费28472.96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3831.20万元、预备费26846.09万元。平均每公里造价 4213.93万元。
本项目计划建设期2.5年。
上述G217线库车至沙雅公路工程的建设规模和技术标准均来自《工可报告》，具体情况以批复后的《初步设计》为准。
[bookmark: _Toc111039902]（二）招标范围及合作模式
本次招标范围为国道217线库车至沙雅公路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社会资本，项目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运作方式为 BOT）。中标社会资本和政府出资人代表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成立项目公司。招标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国道217线库车至沙雅公路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授权阿克苏地区交通运输局与项目公司签订《PPP项目合同》，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
项目公司享有以下特许经营权：1)投资、建设项目的权利；2)运营、管理项目的权利；3)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权利；4)项目沿线规定区域内的服务设施（住宿、餐饮、修理等）经营权；5）项目沿线规定区域内的广告经营权等；6）与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指定的国有企业合资经营加油站、加气站、充电桩等设施的权利。
服务区内加油站、加气站、充电桩等设施由项目公司和阿克苏地区国企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开展经营，阿克苏地区国企在合资公司中占股不超过35%，同股同权，土地性质变更事宜由合资公司主导办理相关手续，阿克苏地区交通运输局给予协助。
项目合作期内项目实施机构拥有本项目及附属设施等有形及无形资产所有权、处置权和监管权，项目公司拥有本项目及附属设施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项目合作期满，项目公司应将项目及其附属设施、资料全部无偿移交给政府指定机构。
本项目拟申请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以下简称“车购税资金”），以项目资本金注入方式和建设期投资补助方式对本项目给予资金支持，支持的规模暂定为144012.96万元。（最终以实际到位金额为准）。车购税资金的实际金额及到位时间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最终批复确定的资金额度和资金下达时间为准。
政府出资人代表为阿克苏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其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为1%，社会资本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为99%。政府出资人代表投入资金（通过车购税资金安排）作为股东，对项目公司进行监督管理。政府出资人代表不参与分红（除超额收益外），不承担融资、建设、运营等环节的管理和实施等风险，不承担连带责任，在项目公司股东会中作为股东参与项目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对重大事项（如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具有一票否决权。
3. [bookmark: _Toc112600563]投标人资格要求（详见资格审查条件）
[bookmark: _Toc111039904]（一）投标人具备的资格条件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的资格条件包括：详见附件一
[bookmark: _Toc111039905]（二）联合体投标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相关的要求如下：
[bookmark: _Hlk104589670]1.联合体各成员必须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的权利义务、出资额或出资比例、相互关系和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联合体中若有多个成员承担施工任务的，需明确承担施工任务的具体施工专业），联合体所有成员均应参股项目公司，联合体牵头人应当在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是最大的一方，若联合体投标人中标，未经招标人同意，联合体的成员结构、相互关系及出资比例均不得变动；
2.联合体各成员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在同一项目中投标；
3.尽管委任了联合体牵头人，但联合体各成员在投标、签约与履行合同过程中，仍负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
4. [bookmark: _Toc112600564]招标文件的获取
1.各投标人请于2022年8月30日至2022年9月6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s://ggzy.xinjiang.gov.cn/）”下载本项目招标文件（实际下载时间以“电子交易平台”确定截止时间为准）。
2.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3000元。招标文件逾期不售，售后不退。
5. [bookmark: _Toc11260056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1.招标人不组织进行工程现场踏勘和召开投标预备会。
2.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9月29日 11 时 00 分，投标人应于当日10时00分至11时00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准噶尔街299号益民大厦5楼）。
3.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 [bookmark: _Toc112600566][bookmark: _Toc112600567][bookmark: _Toc112600568][bookmark: _Toc112600569][bookmark: _Toc112600570]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新疆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xinjiang.gov.cn/）、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s://ggzy.xinjiang.gov.cn/）发布。
7. [bookmark: _Toc112600571]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阿克苏地区财政局
8. [bookmark: _Toc112600572]联系方式
招标人：阿克苏地区交通运输局
地  址：新疆阿克苏市文化路28号
联系人：邓科长
电话：18799955842

招标代理：北京金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 号院动信通文心创意园8-1号楼4 层
联系人：于经理
电话： 15099327747
电子邮件：yukai@ktrue.com 
阿克苏地区交通运输局
2022年 8 月 29 日 


附件一：资格审查条件
[bookmark: _Toc111039913]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法人资格）
	资格条件

	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且合法存续，没有处于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等不良状态。
如投标人为联合体，则联合体各成员均应满足上述条款的要求。



[bookmark: 附录2_资格审查条件（财务状况）]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相关的要求如下：
（1）联合体各成员必须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的权利义务、出资额或出资比例、相互关系和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联合体中若有多个成员承担施工任务的，需明确承担施工任务的具体施工专业），联合体所有成员均应参股项目公司，联合体牵头人应当在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是最大的一方，若联合体投标人中标，未经招标人同意，联合体的成员结构、相互关系及出资比例均不得变动；
（2）联合体各成员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在同一项目中投标；
（3）尽管委任了联合体牵头人，但联合体各成员在投标、签约与履行合同过程中，仍负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111039914]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状况）
	资格条件

	1、最近三个年度每年均为盈利，且年度财务报告应当具有法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
2、财务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或其他不良状态，无重大不良资产或不良投资项目。
如投标人为联合体，则联合体牵头人应满足上述条款的要求。


注：
1.投标文件依照本表填报的财务状况须按规定提交资格审查资料。
2.资格审查条件中“最近一个年度”为2021年度，“最近三个年度”为2019年-2021年度。
3.如投标人为新成立或重组的公司，无法提供上述规定年份财务报表的，应提供新成立或重组以来的财务会计报表，只计算可提供的相应年份。投标人须提供新成立或重组的证明材料，且财务会计报表须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否则不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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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附录3_资格审查条件（投融资能力）][bookmark: _Toc111039915]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投融资能力）
	资格条件

	1、 具有不低于3.5亿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
2、 具有不低于30亿元人民币的银行授信额度。
3、 具有针对本项目的不低于 16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意向书。
如投标人为联合体，联合体各成员累计应满足上述条款的要求。如投标人为联合体，联合体各成员累计应满足上述条款的要求，且联合体各成员均需提交不低于联合体内部所占股权比例对应额度的自有资金证明文件；联合体中承担融资任务成员提交银行授信文件和贷款意向书。


注：投标文件依照本表填报的投融资能力须按“投标人须知”第 3.4项规定提交资格审查资料，提交自有资金证明文件、银行授信文件和贷款意向书。
[bookmark: 附录4_资格审查条件（商业信誉）][bookmark: _Toc111039916]附录 4  资格审查条件（商业信誉）
	资格条件

	商业信誉良好，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行为，近三年财务会计资料无虚假记载、银行和税务信用评价系统中无严重违法记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未被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取消项目所在地的投标资格或禁止进入该区域公路建设市场且处罚期未满的。

如投标人为联合体，联合体各成员均应满足上述条款的要求。


注：无需提供信誉资格要求的证明材料，但投标人须在投标人的信誉情况表中对“投标人须知”第 1.4.4项规定不得存在的不良状况和不良信用作出响应，并按第三章 投标文件格式7 投标文件附表 表6商业信誉表“注”填报。
[bookmark: _Toc111039917]附录 5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
	资质要求

	资质
	投标人应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如投标人为联合体，联合体中承担土建专业施工任务的成员应满足上述要求。


注：投标文件依照本表填报的资质要求和招标文件规定提交资格审查资料。

[bookmark: 附录5_资格审查条件（业绩）][bookmark: _Toc111039918]附录 6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
	资格条件

	投融资业绩
	投标人近五年内具有不少于3个高速或一级公路建设项目投融资业绩，且：
1、项目投资总额累计不少于90亿元；
2、至少有一个项目的投资额不少于30亿元。
如投标人为联合体，联合体各方承担（参与）投融资项目业绩累计应满足上述要求。

	运营业绩
	投标人至少承担过或正在承担1条高速或一级公路项目的运营管理。
如投标人为联合体，则联合体各方承担（参与）项目业绩累计应满足上述要求。


注：1.“近五年”指2017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1. 投标文件依照本表填报的业绩规定提交资格审查资料。

[bookmark: _Toc112600574]附件二：评标办法
[bookmark: _Toc111039919][bookmark: _Toc111039969][bookmark: _Toc111040088][bookmark: _Toc111040089][bookmark: _Toc111040090][bookmark: _Toc111040091][bookmark: _Toc111040092][bookmark: _Toc111040093][bookmark: _Toc111040094][bookmark: _Toc111040095][bookmark: _Toc111040096][bookmark: _Toc111040097][bookmark: _Toc111040098][bookmark: _Toc111040099][bookmark: _Toc111040100][bookmark: _Toc111040101][bookmark: _Toc111040102][bookmark: _Toc111040103][bookmark: _Toc111040104][bookmark: _Toc111040105][bookmark: _Toc111040106][bookmark: _Toc111040107][bookmark: _Toc111040108][bookmark: _Toc111040109][bookmark: _Toc111040110][bookmark: _Toc111040111][bookmark: _Toc111040112][bookmark: _Toc111040113][bookmark: _Toc111040114][bookmark: _Toc111040115][bookmark: _Toc111040116][bookmark: _Toc111040117][bookmark: _Toc111040118][bookmark: _Toc111040119][bookmark: _Toc111040120][bookmark: _Toc111040121][bookmark: _Toc111040122][bookmark: _Toc111040123][bookmark: _Toc111040124][bookmark: _Toc111040125][bookmark: _Toc111040126][bookmark: _Toc111040127][bookmark: _Toc111040128][bookmark: _Toc111040129][bookmark: _Toc111040130][bookmark: _Toc111040131][bookmark: _Toc111040132][bookmark: _Toc111040133][bookmark: _Toc111040134][bookmark: _Toc111040135][bookmark: _Toc111040136][bookmark: _Toc111040137][bookmark: _Toc111040138][bookmark: _Toc111040139][bookmark: _Toc111040140][bookmark: _Toc111040141][bookmark: _Toc111040142][bookmark: _Toc111040143][bookmark: _Toc111040144][bookmark: _Toc111040145][bookmark: _Toc111040146][bookmark: _Toc111040147][bookmark: _Toc111040148][bookmark: _Toc111040149][bookmark: _Toc111040150][bookmark: _Toc111040151][bookmark: _Toc111040152][bookmark: _Toc111040153][bookmark: _Toc111040154][bookmark: _Toc111040155][bookmark: _Toc111040156][bookmark: _Toc111040157][bookmark: _Toc111040158][bookmark: _Toc111040159][bookmark: _Toc111040160][bookmark: _Toc111040161][bookmark: _Toc111040162][bookmark: _Toc111040163][bookmark: _Toc111040164][bookmark: _Toc111040165][bookmark: _Toc111040166][bookmark: _Toc111040167][bookmark: _Toc111040168][bookmark: _Toc111040169][bookmark: _Toc111040170][bookmark: _Toc111040171][bookmark: _Toc111040172][bookmark: _Toc111040173][bookmark: _Toc111040174][bookmark: _Toc111040175][bookmark: _Toc111040176][bookmark: _Toc111040177][bookmark: _Toc111040178][bookmark: _Toc111040179][bookmark: _Toc111040180][bookmark: _Toc111040181][bookmark: _Toc111040182][bookmark: _Toc111040183][bookmark: _Toc111040184][bookmark: _Toc111040185][bookmark: _Toc111040186][bookmark: _Toc111040187][bookmark: _Toc111040188][bookmark: _Toc111040189]评标办法
	条款号
	评审因素与评审标准

	2.1.1
	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初步评审标准
	(1)投标人名称与营业执照一致；
(2)投标人递交的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外层封套上注明的项目名称及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投标函中的项目名称与本招标项目名称一致；
(3)投标文件的正、副本份数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4)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
a.投标函（标前页）按招标文件规定填报了质量目标、运营养护目标；
b.投标文件组成齐全完整，内容均按规定填写；
c. 投标文件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形式装订，商务技术文件装在第一个信封，未混装第二个信封（财务建议书）的文件或投标文件的电子文件。
(5) 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的签字、投标人的单位章盖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6) 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供了投标保证金：
a.投标保证金金额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金额，且有效期不少于投标有效期；
b.若投标保证金采用现金形式提交，投标人应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之前，将投标保证金由投标人的基本账户转入招标人指定账户；
c.若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提交，银行保函的格式、开具保函的银行均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向招标人提交了银行保函原件。
 (7)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签署投标文件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且授权人和被授权人均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未使用印章、签名章或其他电子制版签名代替。
授权委托书出具的日期应与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出的日期同日或在其之后。

	2.1.2
	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详细评审标准
	(1)投标人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
(2)投标人的法人资格符合附件一资格审查条件附录1的规定；
(3)投标人的财务状况符合附件一资格审查条件附录2的规定；
(4)投标人的投融资能力符合附件一资格审查条件附录3的规定；
(5)投标人的商业信誉符合附件一资格审查条件附录4的规定；
(6)投标人的资质符合附件一资格审查条件附录5的规定；
(7)投标人的业绩符合附件一资格审查条件附录6的规定；
(8)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投标的，联合体资格条件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符合附件一的规定；
(9)投标人不存在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情形（评标委员会如有澄清、说明或补正事项）；
(10) 不存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2.2.1
	第二个信封（财务建议书）评审标准
	(1)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内容齐全完整；
(2)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的签字、投标人的单位章盖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同一份投标文件仅能提交唯一的社会资本方资本金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建筑安装工程费下浮率报价；
(4)投标文件正、副本份数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5)不存在开标现场需记录在案的其它情形。

	2.3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2.3.1（1）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分分值构成：

①商务部分：55分；

②技术部分：25分；
2.3.2（1）第二个信封（财务建议书）评分分值构成：
①社会资本方资本金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5分；
②建筑安装工程费下浮率：5分。



评分办法
	评分因素与权重分值A1:F18A1:F21
	评分标准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因素权重分值
	各评分因素细分项
	分值
	

	2.3.1（2）
	商务方案
	55分
	融资能力
	5分
	投融资能力满足资格审查条件要求的，得基本分3分；投标人每提供一家银行针对本项目出具的不小于16亿元的贷款意向书加0.5分。本项最高得5分。
如投标人为联合体，以联合体中承担融资任务成员出具的贷款意向书为准。

	
	
	
	上年末净资产
	7分
	投标人的净资产规模为30亿的，得基本分4.5分，净资产每增加30亿元（不足30亿元的部分不予考虑），加0.5分。本项最高得7分。
如投标人为联合体，以联合体牵头人的净资产确定。

	
	
	
	上年末资产负债率
	9分
	资产负债率＞80%得4分；75%＜资产负债率≤80%得5分；70%＜资产负债率≤75%的6分；65%＜资产负债率≤70%得7分；60%＜资产负债率≤65%得8分；资产负债率≤60%得9分。如投标人为联合体，以联合体牵头人的资产负债率确定。

	
	
	
	业绩
	34分
	a.满足资格审查条件（业绩）要求的，得基本分23分；
b.在满足业绩资格审查条件的基础上，每增加一个投资额超过30亿元的一级或高速公路投融资项目业绩加0.5分，本项最多加2分；
c.在满足业绩资格审查条件的基础上，投标人承担过或正在承担一级或高速公路项目的运营管理，累计里程长度每增加100公里（单项业绩不足100公里部分不计入累计加分项）加0.5分，本项最多加7分；
d.近五年内，投标人完成的新建或改扩建一级及以上等级公路（含路基、路面、桥涵、交叉等工程）施工业绩，每累计完成合同额20亿元（不足20亿元部分不计入累计加分项）得1分，本项最高得2分。
如投标人为联合体，b、c加分项以联合体牵头人提供的业绩确定，d加分项以联合体承担施工任务成员提供的业绩总和确定。

	2.3.1（2）
	技术方案
	25分
	项目公司组建方案
	3分
	1、对投标人提出的项目公司组建方案（包括组建计划、项目公司机构设置、人员安排、增资方案等）进行评分。
2、科学、合理、可行：2.7-3.0分；基本可行、合理：2.3-2.6分；有措施但欠合理：1.8-2.2分

	
	
	
	资金筹措方案
	3分
	1、对投标人提出的资金筹措方案、项目资金到位和使用计划进行评分。
2、科学、合理、可行：2.7-3.0分；基本可行、合理：2.3-2.6分；有方案但欠合理：1.8-2.2分

	
	
	
	工程施工方案、进度计划及保障措施
	3分
	1、根据投标人提出的工程施工方案、进度计划及保障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进行评分；
2、科学、合理、可行：2.7-3.0分；基本可行、合理：2.3-2.6分；有措施但欠合理：1.8-2.2分

	
	
	
	工程质量目标及保障措施
	3分
	1、根据投标人承诺的质量目标及保证措施是否全面、合理、可行；
2、科学、合理、可行：2.7-3.0分；基本可行、合理：2.3-2.6分；有措施但欠合理：1.8-2.2分

	
	
	
	施工安全目标及保障措施
	2分
	1、根据投标人提出的工程施工安全目标是否满足要求，及安全目标保障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进行评分；
2、科学、合理、可行：1.8-2分；基本可行、合理：1.5-1.7分；有措施但欠合理：1.2-1.4分

	
	
	
	投资控制目标及保障措施
	2分
	1、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投资控制目标是否满足要求，及保障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进行评分；
2、科学、合理、可行：1.8-2分；基本可行、合理：1.5-1.7分；有措施但欠合理：1.2-1.4分

	
	
	
	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措施
	2分
	1、根据投标人提出的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进行评分；
2、科学、合理、可行：1.8-2分；基本可行、合理：1.5-1.7分；有措施但欠合理：1.2-1.4分

	
	
	
	运营方案
	3分
	1、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运营方案（运营管理原则、运营管理制度、运营管理目标和保障措施、养护质量目标和保障措施、运营期保险方案等）进行评分。
2、科学、合理、可行：2.7-3.0分；基本可行、合理：2.3-2.6分；有方案但欠合理：1.8-2.2分

	
	
	
	移交方案
	2分
	1、根据投标人提交的移交方案及保障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进行评分；
2、科学、合理、可行：1.8-2分；基本可行、合理：1.5-1.7分；有方案但欠合理：1.2-1.4分

	
	
	
	合同偏差
	2分
	无偏差：2分；有1-3项非实质性偏差：1.5分；有4-6项以上非实质性偏差：1分，有6项以上非实质性偏差不得分。

	2.3.2（2）
	财务建议书
	20分
	①社会资本方资本金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5分
	评分办法：平均价法
1.评分范围：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所有投标文件进入评分范围。
2.评标基准价的计算：进入评分范围的投标评标价的算术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投标评标价在7个及以上时，去除一个最高和一个最低）。
3.根据投标文件的投标评标价与评标基准价对比，计算投标人报价的得分值。
即：a.投标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时，得满分；
b.投标评标价每低于评标基准价的1个百分点（不足1个百分点的不计），扣0.5分；
投标报价得分=15-（评标基准价-投标评标价）×100×0.5
c.投标评标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的1个百分点（不足1个百分点的不计），扣1分；
投标报价得分=15-（投标评标价-评标基准价）×100×1
以上报价得分保留小数1位。
报价最低得分为0分。

	
	
	
	②建筑安装工程费下浮率
	5分
	评分办法：平均价法
1.评分范围：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所有投标文件进入评分范围。
2. 评标基准价的计算：进入评分范围的投标评标价的算术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投标评标价在7个及以上时，去除一个最高和一个最低）。
3.根据投标文件的投标评标价与评标基准价对比，计算投标人报价的得分值。
即：a.投标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时，得满分；
b.投标评标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的1个百分点（不足1个百分点的不计），扣0.1分；
投标报价得分=5-（投标评标价-评标基准价）×100×0.1
c.投标评标价每低于评标基准价1个百分点（不足1个百分点的不计），扣0.2分；
投标报价得分=5-（评标基准价-投标评标价）×100×0.2
以上报价得分不足一个百分点时，使用直线插入法计算，保留小数1位。
报价最低得分为0分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为了保证项目建设进度要求，本PPP项目尚未完成入库（指纳入财政部PPP项目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工作，在入库审核过程中合同文件可能需要按照上级意见进行调整，届时招标人可与中标人协商对合同文件进行调整。




1. [bookmark: _Toc112600575]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双信封形式的综合评估法。
评标委员会首先对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以下简称“第一个信封”）进行评审，然后对第一个信封通过评审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第二个信封（财务建议书）（以下简称“第二个信封”）进行评审。只对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通过评审的投标人投标文件第二个信封进行评审。
评标委员会首先依据本章规定的评审标准和程序，对投标人第一个信封进行初步评审和详细评审，对通过初步评审和详细评审的第一个信封进行量化打分，计算出投标人第一信封综合得分。只有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文件才能进入详细评审。
招标人对通过第一个信封评审的投标文件第二个信封进行公开开标。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规定的评审标准和程序，对投标人第二个信封进行评审，对通过评审的第二个信封进行量化打分，计算出投标人第二信封综合得分。
评标委员会对第一个信封和第二个信封均通过评审的投标文件计算投标人得分，投标人得分=第一个信封综合得分+第二个信封综合得分。
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即第一个信封和第二个信封均通过评审的投标文件，按投标人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推荐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综合得分相等的，以社会资本方资本金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较低的优先；社会资本方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也相等的，以建筑安装工程费下浮率较大的优先；建筑安装工程费下浮率也相等的，以第一信封得分较高的优先；第一信封得分也相等的，采用第一信封“技术方案”得分较高的投标人优先的原则确定中标候选人。
2. [bookmark: _Toc112600576]评审标准
2.1	第一个信封评审标准
2.1.1	第一个信封初步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2	第一个信封评审详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	第二个信封评审标准
2.2.1	第二个信封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3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2.3.1	第一个信封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1）第一个信封分值构成：
①商务方案：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②技术方案：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第一个信封评分标准：
①商务方案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②技术方案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3.2	第二个信封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1）第二个信封分值构成：
①社会资本方资本金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②建筑安装工程费下浮率：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第二个信封评分标准：
①社会资本方资本金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②建筑安装工程费下浮率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 [bookmark: _Toc112600577]评标程序
3.1	第一个信封评审
3.1.1	初步评审
（1）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 2.1.1 项规定的标准对投标人第一个信封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只有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文件才能进入详细评审。
评标委员会可依据监标人、监督部门对开标现场确认并记录在案的结果，对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5.2.5项规定的情形进行核查和确认，如有一项不符合本章第2.1项规定的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2）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递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4.2项至第3.4.6 项规定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原件，以便核验。
3.1.2	详细评审
（1）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 2.1.1项规定的标准对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第一个信封进行详细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2）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1)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3 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的；
2)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或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①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a.	投标人之间协商投标报价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b.	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
c.	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者中标；
d.	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投标；
e.	投标人之间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取的其他联合行动。
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a.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b.	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c.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
d.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e.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f.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
a.	招标人在开标前开启投标文件并将有关信息泄露给其他投标人;
b.	招标人直接或者间接向投标人泄露标底、评标委员会成员等信息；
c.	招标人明示或者暗示投标人压低或者抬高投标报价；
d.	招标人授意投标人撤换、修改投标文件；
e.	招标人明示或者暗示投标人为特定投标人中标提供方便；
f.	招标人与投标人为谋求特定投标人中标而采取的其他串通行为。
④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弄虚作假的行为：
a.	使用通过受让或者租借等方式获取的资格、资质证书投标；
b.	使用伪造、变造的许可证件；
c.	提供虚假的财务状况或者业绩；
d.	提供虚假的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简历、劳动关系证明；
e.	提供虚假的信用状况；
f.	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
3)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
3.1.3	评分
（1）评标委员会按照本章第 2.3.1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算出第一个信封综合得分。
①按本章第2.3.1(2)目①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商务方案计算出得分 A；
②按本章第2.3.1(2)目②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技术方案计算出得分 B；
（2）计算得分时以评标委员会的打分平均值确定，该平均值以去掉一个最高和一个最低分后计算，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第一个信封综合得分=A+B。
3.2	第二个信封开标
第一个信封评审结束后，招标人将按照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5.2.4项、第5.2.6项的规定对通过第一个信封评审的投标人第二个信封进行公开开标。
3.3	第二个信封评审
3.3.1	评审
（1）评标委员会首先按照本章第 2.1.2项规定的评审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评标委员会可依据监标人、监督部门对开标现场确认的结果，按照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5.2.6项规定对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予以核查和确认， 如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2）投标人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3.3.2	评分
（1）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2.3.2 项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计算出投标人第二个信封综合得分。
①按本章第2.3.2(2)目①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社会资本方资本金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计算出得分 C；
②按本章第2.3.2(2)目②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建筑安装工程费下浮率计算出得分 D；
（2）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第二个信封综合得分=C+D。
3.4	计算投标人得分
评标委员会对第一个信封和第二个信封均通过评审（初步评审和详细评审）的投标文件计算投标人得分。
投标人得分=第一个信封综合得分+第二个信封综合得分。
3.5	投标文件的澄清和说明
3.5.1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所递交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的内容、明显文字或者计算错误进行书面澄清或说明。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投标人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或说明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3.5.2	澄清和说明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算术性错误修正的除外）。投标人的书面澄清、说明属于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5.3	评标委员会不得暗示或者诱导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对投标人递交的澄清、说明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步澄清或说明，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3.5.4	凡超出招标文件规定的或给发包人带来未曾要求的利益的变化、偏差或其他因素在评标时不予考虑。
3.6	评标结果
3.6.1	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外，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即第一个信封和第二个信封均通过评审的投标文件，按投标人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3.6.2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递交书面评标报告

